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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2017 年 11 月 7 日  文件編號 07/2017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維港以外填海  

 

 

目的  

 

    本文件旨在為委員提供政府推展在維港以外填海工作的概要，

當中包括與此土地供應方案相關的機遇與挑戰。  

 

 

背景  

 

2.   由於香港多山及可發展土地有限，政府一直透過填海造地，以
增加可發展用地供應。截至 2016 年，香港約有 70 平方公里 1的土地

是透過填海取得，佔香港土地總面積約 6% (或佔已發展土地 2面積的

25%)。有關填海土地容納了約 27% 的全港人口和 70%的商業活動，
包括核心商業區。在新市鎮的發展，填海造地擔當相當重要的角色。

現時香港九個新市鎮中，六個 (即荃灣、沙田、屯門、大埔、將軍澳
和東涌 )是在填海土地上興建的 (圖一 )。填海土地既能用作房屋和商業
用途，亦是運輸基建和市區擴展項目的主要土地供應來源，例如香港

國際機場和西九龍文化區。  
 
3.    在 1985 年至 2000 年期間，政府透過填海創造了超過 3 000 公
頃的土地，即每年平均約 200 公頃 (2 平方公里 )。基於公眾對保護和
保存維多利亞港作為香港人的特別資產和天然財產的強烈願望，《保

護海港條例》於 1997 年制定。為了在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和天然財
產保育之間取得平衡，政府近年對推展進一步的填海計劃持謹慎態度。

《保護海港條例》訂明，“海港須作為香港人的特別公有資產和天然

財產而受到保護和保存，而為此目的，現設定一個不准許進行海港填

海工程的推定”。根據終審法院在 2004 年就《保護海港條例》所作
出的判決，必須存在迫切及凌駕性的公眾需要，方可免去保護和保存

的責任，推翻不准許在維港内進行填海的推定。簡而言之，在維港内

                                                      
1 1 平方公里  =  100 公頃  
2 香港土地總面積 :1  106.34 平方公里；已開發土地：25% (約 276 .59 平方公里 )；
郊野公園和自然保護區： 40% (約 442.54 平方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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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大型填海工程以開發土地，並不實際可行。即使在維港以外的水

域，為住宅及商業發展而需進行的填海工程實際上已經停止。在 2000
至 2015 年的 15 年期間，透過填海所創造的土地只有約 690 公頃 (主
要是與基建相關的項目 )，相等於每年平均 40 多公頃，以致近年用作
房屋和其他用途的土地供應出現落後情況。有關過往土地開拓和填海

的數字，詳情見圖二。相反，與香港相鄰的新加坡和澳門，在過去一

段時間，積極地在其附近水域填海造地，以擴展土地範圍。新加坡的

土地面積因此增加 24%(即 138 平方公里 )；而澳門的土地面積更增加
約 160%(即 19 平方公里 )。  
 

4.    填海能創造大片新土地，可為新社區的綜合規劃提供較大彈性，
特別是建立智慧、環保且具抗禦力的發展區。就已發展區而言，在鄰

近海域填海所得的新土地，可用作新市鎮的擴展，例如東涌新市鎮擴

展。至於相對偏遠的地點，新土地可用作調遷受其他土地供應方案影

響的設施，亦可提供空間重置需遷離市區的特殊工業或厭惡性設施。

有別於其他土地供應方案，填海既不會對現有土地用途造成重大影響，

通常亦不需收回私人土地及安置居民。此外，我們認爲填海是建立土

地儲備以應付社會不斷變化的需求 3的最合適且切實可行的方法，亦

是處理本地產生的公眾填料 4的理想接收點。  
 
5.    由於自 2000 年代起，幾乎所有本地填海項目均被擱置，香港
一直依賴與國家海洋局訂立的協議把本地過剩的公眾填料運往台山

市。由 2007 年至 2016 年期間，香港已把約 1 億公噸公眾填料運往台
山市作填海之用，該市藉此開闢約 660 公頃新土地 (差不多是啟德發
展計劃的兩倍面積 )。假若過往 10 年，香港繼續利用過剩的公眾填料
進行填海工程，應可顯著緩解現時所面對的土地短缺問題。  
 
6.    公眾主要關注填海對海岸生境、海洋生態和漁業資源、港口運
作、海上及陸上交通和社區的影響。當中一些市民對中華白海豚和珊

瑚生境的影響表示特別關注；亦有市民擔心填海對現有臨海住宅和商

業發展的影響。鑑於這些關注，政府在考慮任何大規模填海工程時，

會以對環境和／或當地社區的影響為主要的選址準則。此外，除非切

實不可行，政府會在填海工程中採用最先進及環保的填海方法，如非

疏浚海堤設計和加入生態海岸線。  
                                                      
3 1999 年 3 月，香港政府宣佈發展“數碼港”，以協助本地企業把握互聯網急速
發展帶來的機遇。數碼港項目在港島南區鋼線灣推展，其 24 公頃土地是於 1989
年由填海所得。  
4
 公眾填料一般指拆建物料中的惰性物料，主要包括建築碎料、瓦礫、泥土、瀝

青及混凝土，適合作填海和平整土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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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研究  

 
7.    為探索新土地供應來源，政府在 2011年至 2014年期間進行《優
化土地供應策略：維港以外填海及發展岩洞》 (下稱「《優化土地供應
策略》」 )的研究，當中包括在全港範圍進行搜尋，以物色具潛力填海
地點，並分兩階段進行公眾參與活動 5。  
 
在全港範圍進行搜尋  
 
8.   根據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的結果，公眾普遍支持以「六管齊
下」 6 的方式，增加土地供應，當中包括填海。公眾大致贊同填海的
選址準則 7，而對環境及當地社區的影響亦被視為最重要的選址準則。

其他共識包括香港須有更多土地以應付房屋需要、締造更佳居住環境

和推展基建項目，以及支持建立土地儲備。  
 
9.  整體而言，由於可以避免觸及生態價值高的海岸線，中部水域

是較適合進行大規模填海。東部水域擁有豐富而多樣性的紅樹林和動

物種類、海草床和重要的珊瑚區，因而並不適合進行任何填海項目。

至於西部水域，則因為受到多項規劃中或正在施工的大型基建項目所

限制，儘管具潛力作近岸填海，但再建造大規模的人工島並不可行。

基於上述情況及選址準則，我們制定了一份初步填海選址清單，並進

行概括技術評估 (包括環境評估 )以評估其發展潛力。  
 
10.  基於概括技術評估結果，我們挑選了多個近岸填海地點，包括

位於屯門的龍鼓灘、北大嶼山的小蠔灣和欣澳、沙田的馬料水，及青

衣西南作進一步考慮。此外，選址評估結果顯示，在大嶼山與香港島

之間的中部水域具潛力發展人工島，值得作進一步探討。圖三顯示該

些具潛力填海地點的位置。我們在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中提供了該

些填海地點的資料及收集了公眾對個別地點的意見，以作進一步考

慮。  
 
 

                                                      
5 有關第一和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報告和最終報告的行政摘要，已上載至土木
工程拓展署網頁 (ht tp : / /www.cedd.gov.hk/eng/ landsupply/ index.html)。  
6
「六管齊下」方式包括徵收鄉郊土地、重建、更改土地用途、重用前石礦場、

發展岩洞及填海。  
7 選址準則包括：1.社會和諧與效益 (對當地社區的影響、新填海區選址及交通便
捷程度、當地居民需要 )； 2.提高環境效益 (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好處 )； 3.經
濟效率與實用性 (成本效益、規劃的靈活性和工程的可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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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該些經選定的填海地點各具優點及受關注的事項，需要詳加評
估及考慮。例如，小蠔灣和龍鼓灘填海地點對當地社區的影響較小，

而且擁有現有交通接駁的優勢，但由於位置鄰近中華白海豚的生境，

因此在環境影響方面引起較高度的關注。  
 
根據《優化土地供應策略》選定的具潛力填海地點的最新進展  
 
12.    在這五個具潛力的近岸填海地點當中，三個地點位於西部水域，
即龍鼓灘、小蠔灣和欣澳。該水域現有多項規劃中或施工中的大型基

建項目。為有策略地評估填海對環境的整體影響，土木工程拓展署已

因應上述三個地點鄰近範圍的現有、已落實、規劃中和擬議項目，就

該些地點的空氣質素、水質、生態和漁業進行累計性環境影響評估。

雖然累計性環境影響評估並沒有就該四個環境範疇發現重大或不可

克服的問題，但考慮到填海對於位處小蠔灣的中華白海豚生境的潛在

影響 8，我們已縮減小蠔灣的預計填海範圍。政府已於 2015 年 3 月 9
日向環境諮詢委員會成員匯報評估結果。政府亦已於 2016 年底設立
大小磨刀海岸公園，以保護中華白海豚的生境。  
 
13.    政府正為被選定的具潛力填海地點進行多項進一步研究，研究
會考慮累計性環境影響評估的結果。最近，政府已就馬料水、龍鼓灘

和小蠔灣填海完成技術研究，研究涵蓋填海項目的主要策略性基建、

工程、環境和社會議題。研究結果顯示，有關填海項目並沒有不可克

服的問題。技術研究亦探討於《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第二階段公眾參

與活動所收集到的意見和關注事項，並建議相關的解決方法。  
 
14.    政府在現正進行的《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
策略》(下稱「《香港 2030+》」) 研究中亦有提及該五個具潛力的近岸
填海地點，而小蠔灣和欣澳填海地點亦是構成於 2017 年 6 月公布的
《可持續大嶼藍圖》的部分。《香港 2030+》及《可持續大嶼藍圖》
亦建議可在大嶼山與香港島之間的中部水域建造人工島發展東大嶼

都會，作為其中一個長遠策略增長區，對香港未來發展將起重大作

用。  
 
 

                                                      
8 土木工程拓展署在 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2 月委聘中華白海豚專家，在欣澳、
小蠔灣和龍鼓灘進行實地監測，包括岸上經緯儀追縱及水底聲學探測，以研究中

華白海豚使用近岸水域的次數和行爲，從而收集實地數據，以便進行累計性環境

影響評估究中的生態影響評估。  



- 5 - 
 

15.   下一步，政府將會進行龍鼓灘填海的規劃及工程研究。基於技
術研究結果，龍鼓灘填海可提供大幅土地，以供特殊工業使用，及透

過整合和提升設施以理順現時棕地地帶的活動。  
 
16.    另一方面，政府亦準備推展欣澳填海的規劃及工程研究，而欣
澳填海，於過往多個研究中早已確立作發展休閒、娛樂及旅遊中心。  
 
17.    至於馬料水填海，政府計劃進行規劃及工程研究。除填海外，
研究會考慮毗鄰的沙田污水處理廠搬往岩洞後所騰出土地的相關規

劃，以提供土地作高科技及知識型工業、房屋和其它用途。  
 
18.   政府將會進行有關在大嶼山與香港島之間的中部水域興建人
工島的策略性研究，當中包括發展「東大嶼都會」。中部水域南部 (特
別是長洲以南的水域 )亦具備建造人工島的機會，支持香港的長遠發
展。  
 
19.    小蠔灣填海方面，儘管最近完成了技術研究工作，現正因應項
目與鄰近發展的配合事宜和累計影響，檢討其推展時間表。擬議的青

衣西南填海的推展時間表，亦有待長遠港口發展的檢討完成後才可確

定。  
 
 
發展潛力  

 
落實及擬議項目  
 
20.   除了擬議的五個具潛力近岸填海及中部水域人工島項目外，於
東涌新市鎮擴展項目 9內的東涌東填海工程亦會即將開展。有關填海

項目的發展潛力和發展時間表，載於表一。  
 
 
 
 

                                                      
9 東涌新市鎮的現有基礎設施已於 2003 年 4 月落成。儘管規劃人口可容納約  
124  000 人，東涌新市鎮現時的人口只有約 80 000 人。政府一直計劃將東涌新
市鎮進一步發展為綜合規劃的新市鎮，以容納更多人口，並提供足夠的當區及區

域性社區設施。繼分三階段進行的公眾參與活動已於 2014 年 10 月完成後，  我
們制訂東涌新市鎮發展建議，當中包括建議發展大綱圖、主要發展參數和土地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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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a)–擬議填海項目的發展潛力  
 

 填海面積  

(約數 )(公頃 ) 

潛在土地用途  

(有待研究）  

初步提供土地

時間  

近岸填海

地點   

欣澳 :  60 至 100 
 

休閒、娛樂、旅遊  2026- 2030 年  

龍鼓灘 :  
220 至 250 

 

工業和其它用途  2026-2030 年  

馬料水 :  60 高科技及知識型工

業、房屋和其它用

途  
 

2026-2030 年  

小蠔灣 :  60至 80 培訓和教育設施  有待檢視  
 

青衣西南   
(有待研究 ) 

 

有待研究  有待檢視  

中部水域  

人工島  

 

 

 

 

 

 

  東大嶼都會 :  
~1 000 

 
中部水域南部

(包括長洲以南
的水域 )：有待

研究  
 

東大嶼都會 :  
新商業核心區，包

括房屋和商業用途  
 

中部水域南部 (包
括南長洲以南的水

域 )：有待研究  
 

2030 年之後  
 
 
 
 
 
 

 

 
表一 (b)–東涌東填海的發展潛力  
 

 填海面積  

(約數 )(公頃 ) 

 

估計興建單位數目／  

作經濟用途的樓面總

面積 (約數 ) 

估計人口

遷入／樓

面總面積

落成日期  

東涌東填海  121 單位數目： 40 800 個  
商業樓面總面積：  

877 000 平方米  
 

2023-2030
年 

 
其他具潛力填海地點  

 

21. 有意見認為應在維港以外進行更多填海。儘管政府正就上述具

潛力的填海地點進行研究，部分意見建議應考慮在將軍澳、屯門、長

洲南、南丫島和蒲台島等地進行大規模填海。更有意見認為，長洲南

填海具潛力將現有葵青貨櫃碼頭遷移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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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這些建議之中，長洲南填海地點將會於中部水域人工島策略

性研究中作出探討。  
 
23.  就將軍澳、屯門及蒲台的填海地點，《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研

究 10進行了一些概括性評估。關於將軍澳填海地點，因為在《將軍澳

進一步發展可行性》研究中，政府選擇進行“不再填海”方案，所以

公眾普遍預期該區不會再進行新填海工程。在屯門第 40 區（香港內
河碼頭以東）推展任何的大規模填海計劃時，除了需要考慮填海對蝴

蝶灣泳灘及現有位於海濱的海上設施 (如泊位及屯門渡輪碼頭 )的影
響外，亦需要顧及現有連接到機場的策略性海底電纜。蒲台填海地點

生態相當敏感，因為它是其中一個發現只在香港出沒的兩棲動物盧氏

小樹蛙的地點，而江豚亦經常使用其附近水域。  
 
24.  政府過往並沒有就擬議的南丫島西面水域大規模填海進行評

估。但在研究推展填海時，需考慮因填海地點接近南丫發電廠而可能

產生的問題，亦要考慮填海對江豚的生境、洪聖爺灣泳灘及深灣沙

灘 11的影響，以及缺乏運輸及其他配套基礎設施的問題。  
 
 
挑戰  

 
25.  除了上文第 6 段所述需要處理對環境、當地社區等各種可能影
響的挑戰外，填海工程通常需要大量資本投資。然而，過去的經驗顯

示，近岸填海是一種相對成本效益較高的土地供應選項，特別是那些

靠近現有運輸網絡，並可與鄰近發展地區共享現有配套基礎設施 (如
供水和污水處理設施 )的地點。  
 
26. 由於人工島在水域中間建造，缺乏運輸或基礎設施，所以建

造人工島計劃將需要相對較大的投資，以提供大量的基礎設施，該些

費用可能在計劃推展的前期便需支付。不過，在審視這類大型填海工

程項目的成本效益時，我們不應只把重點放在建造成本上，還要考慮

項目對整個社會帶來的潛在社會經濟效益。以東大嶼都會為例，人工

島可以在大嶼山和香港島之間的戰略位置提供一大片平坦土地，發展

為一個新市鎮和一個核心商業區，以改善香港的住屋和就業機會的空

                                                      
10 雖然《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研究中選址的填海範圍和潛在用途與公眾建議的未
必相同。  
11 有關位置是一個受限制的區域，用於保護綠海龜的產卵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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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分佈。而為該發展而興建的新運輸接駁基建設施，將提供機遇加強

市區、大嶼山和新界西部之間的運輸連接性，亦提供往來香港國際機

場的替代運輸幹線；同時將加強從傳統核心商業區到珠三角東及西的

運輸連接，為整體社會帶來重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因此，《可持續

大嶼藍圖》指出發展東大嶼都會和其他沿大嶼山北岸的近岸填海工程，

對香港未來發展具有戰略重要性。  
 
27.  填海項目由規劃至落實完成，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圖四顯示一

般填海工程的時間表。要填海造出大片土地，我們需進行所需的可行

性研究，以及規劃和工程研究，當中包括多輪的公眾參與活動，加上

其他法定和所需程序、詳細設計及施工，故整個土地發展過程通常需

時 10 年或更長時間。  
 
 
持份者／社區的意見  

 
28.  除對海洋生態、生態保育、運輸的影響和成本效益外，市民就

該五個近岸具潛力填海地點和可能在中部水域建造的人工島的關注

事項，大多關乎對當地社區的潛在影響、噪音和空氣污染、水質變差、

海上及陸上交通，以及高昂建造費用。  
 
 
徵詢意見  

 
29. 請委員就如何優化／改善政府的維港以外填海作土地供應計

劃提出意見。  
 

 

 

發展局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17 年 11 月 2 日  

 



 New Town Developments in Hong Kong           Figure 1 
香港的新市鎮發展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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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Formation Area and Reclamation Area (1985-2015) (ha)   Figure  2 
從 1985 至 2015 年間的土地開拓面積及填海面積 (公頃)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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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 Shore Reclamation Sites

近岸填海地點

1 Lung Kwu Tan 龍鼓灘

2 Sunny Bay 欣澳

3 Ma Liu Shui 馬料水

4 Siu Ho Wan 小蠔灣

5 Tsing Yi Southwest 青衣西南

6
Tung Chung New Town 
Extension 東涌新市鎮擴展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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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clamation outside Victoria Harbour

維港以外填海

Strategic Studies of Artificial 
Islands in Central Waters

中部水域人工島策略性研究

1

East Lantau Metropolis

東大嶼都會

Central Waters

中部水域

6

Figure 3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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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Years) 時間(年)

Technical Feasibility Study
技術可行性研究

Entry into Captial Works Programme
納入基本工程計劃

Planning and Engineering Study (Including public engagement exercises)
規劃及工程研究 (包括多輪公眾參與活動)

Apply for LegCo's funding approval 
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Apply for LegCo's funding approval
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Apply for LegCo's funding approval
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corresponding Statutory Procedures
環境影響評估及相關法定程序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Foreshore and Seabed 
(Reclamation) Ordinance Procedures
城市規劃條例/前濱及海床( 填海工程) 條例法定程序

Detailed Design 
詳細設計

Construction (Reclamation Works)
施工 (填海工程)

Typical  Programme for Reclamation Project
一般填海工程的時間表

Figure 4
圖四

Note 註：

This figure only shows a typical programme of a 
reclamation project.  The actual time required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project complexities and 
circumstances.
本圖表列示一般填海工程的時間表，個別填海工程所

需的時間要視乎其複雜性及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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